	 
	

	

	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
	文件

	

	云教〔2016〕781号

	


关于印发《广州市白云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（幼儿园）、各教育指导中心、区教育发展中心、少年宫：

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，激励广大教师以“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”为准则，力行师德规范，提高师德修养，弘扬高尚师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》、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》、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、《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局制定了《广州市白云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严格按照考核办法做好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 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28日

（联系人：洪爱宁，联系电话：86371568）

	

	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
	2016年12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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